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办事指南表

	事项名称
	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实施机关
	新洲区民政局

	办理类型
	√□马上办    √□网上办     √□一次办

	设定依据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工作的通知（武民政〔2021〕9号）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武民政〔2022〕31号）

	办事条件
	具有本市户籍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及享受相应的养老服务补贴:

(一)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和农村低保家庭中失能(含轻度、中度、重度)的;

(二)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和农村低保家庭中80周岁(含)以上的;

(三)城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中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四)重点优抚对象、计生特扶对象、市级及以上劳模、见义勇为称号获得者中失能的;

(五)中心城区个人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退休金水平重度失能的;

(六)全市90岁及以上老年人。

	申报材料
	持本人户口本、身份证，到所在社区（村）或通过“武汉养老”APP线上申请。

	法定时限
	无法定期限

	承诺时限
	当月申报，次月享受

	特别程序及期限
	无

	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证照或批复名称
	无

	运行流程
	申请→社区（村）核实老年人的信息→街道民政办派发评估→第三方机构评估→街道民政办审核→区民政局审核确认→社区（村）公示→服务机构安排护工上门服务→办结

	承办机构
	承办机构：新洲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办公地址：新洲区邾城街齐安大道131号

	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27—89356779
通讯地址：新洲区邾城街齐安大道131号

	监督投诉方式
	1.区长热线：027-86912345

2.本单位投诉机构：027—89352370

办公地址：新洲区邾城街齐安大道131号

	备注
	


注：1.表格各要素原则上为必填项，确无对应内容则填“无”；2.填写内容使用小五号仿宋字体；3.具体要求详见填写说明。
